
附件 1

铁岭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公章）

序

号

检查

事项

名称

检查依据
检查

主体
检查方式

备

注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

法规
部委规章

政府

规章

1

对旅

游市

场和

旅游

服务

质量

的监

督检

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号，2013 年 4 月 25 日公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7号修订，2016 年 11 月 7 日公

布）

第八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照

本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旅游市场

实施监督管理。

第八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旅游主管部门有权对下列事项

实施监督检查：（一）经营旅行

社业务以及从事导游、领队服务

是否取得经营、执业许可；（二）

旅行社的经营行为；（三）导游

和领队等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

【规章】《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国

家旅游局令第 30号，2009 年 4月 3

日公布；根据国家旅游局令第 42 号

修改，2016 年 12 月 12 日公布）第

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

法定条件的同级旅游质监执法机构

实施监督检查。

【规章】《旅游行政处罚办法》（国

家旅游局令第 38号，2013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组织旅游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门

和工商行政管理、产品质量监督、交

通等执法部门对相关旅游经营行为

实施监督检查。

铁岭

县文

化旅

游和

广播

电视

局

1.检查责任：依法进行实地

勘验（查）、鉴定、询问。

2.督促整改责任：针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措

施，并制作下发整改通知书。

3.处置责任：(1)提出处罚决

定意见；(2)集体讨论决定；

(3)作出处罚决定，并履行告

知义务；(4)构成犯罪的，及

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为；（四）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事项。

旅游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实

施监督检查，可以对涉嫌违法的

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资料

进行查阅、复制。

2

对旅

行社

经营

行为

及导

游和

领队

等旅

游从

业人

员服

务行

为的

监督

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

法》 (2013 年 4月 25 日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八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旅游主管部门有权对下列事

项实施监督检查：

（一）经营旅行社业务以及从事

导游、领队服务是否取得经营、

执业许可；

（二）旅行社的经营行为；

（三）导游和领队等旅游从业人

员的服务行为；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

项。

旅游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实

施监督检查，可以对涉嫌违法的

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资料

进行查阅、复制。

铁岭

县文

化旅

游和

广播

电视

局

1.检查责任：对经营旅行社

业务以及从事导游、领队服

务是否取得经营、执业许可，

旅行社的经营行为，导游和

领队等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

行为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事项的监督检查。

2.保密责任：实施现场检查

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

密。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3

体育

类违

法违

规行

为检

查

【规章】《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

可管理办法》（体育总局第 17 号令，

2013 年 5月 1 日起施行）

第十八条 上级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加

强对下级体育主管部门实施行政许

可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许可实

施中的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对经营者从

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

督。

铁岭

县文

化旅

游和

广播

电视

局

1.检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程序实施检查，如

实记录现场检查情况，将检

查结果书面告知被检查相对

人。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

件，保守被检查单位的商业

秘密。

2.督促整改责任：需要整改

的，应当明确整改内容及整

改期限，并实施跟踪检查。

3.处置责任：对检查中发现

的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按照

《行政处罚法》、《社会艺

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 4律法规进行处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4

广播

电视

技术

质量

监督、

监测、

计量

检测

【规章】《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

定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令第 25 号，2004 年 6 月 18 日颁

布）第二条 国家对拟进入广播电

台、电视台、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和

监测、监控网的有关设备器材实行入

网认定准入制度。第十六条 广电总

局定期向社会公布获得入网认定证

书的广播电视设备器材目录。广电总

局对获得入网认定证书的广播电视

设备器材进行质量跟踪、抽查检测，

并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第十七条

铁岭

县文

化旅

游和

广播

电视

局

1.检查责任：按照法规的规

定和程序实施检查；广电总

局对获得入网认定证书的广

播电视设备器材进行质量跟

踪、抽查检测，并向社会公

布抽查结果。监督抽查人员

不得少于两人，并主动出示

相关证件、文件。

2.督促整改责任：对经检测

质量不合格的单位，由县级

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

警告，并由广电总局向社会



检测机构承担的入网认定检测业务

应当与其取得的检测资格、检测能力

和检测范围相符。指定检测机构的检

测资格、检测能力不再适合进行入网

认定检测的，广电总局根据情况取

消、变更检测指定。检测机构对检测

结果负责，检测样品一律返回申请单

位。检测机构应当依法保守秘密。第

十八条 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每

年年底前对本行政区域内获得入网

认定证书的广播电视设备器材生产

企业和产品进行年度检查，并于次年

1月底前，将年度检查情况汇总报广

电总局。第十九条 获得入网认定证

书的生产企业，应当保证产品质量不

低于通过入网认定时的水平。

公告：督促不合格单位健全

和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并按

期提交整改报告.

3.处置责任：检测结束后，

应及时通报监督抽查结果，

也可以向社会公告。按照《广

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行政处罚法》等

相关法律，责成市或县级行

政主管部门对当事企业进行

处罚；构成犯罪的，应及时

上报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5

广电

类违

法违

规行

为检

查

【行政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国务院 228 号令，2013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 645 号令修正）

第五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

责全国的广播电视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广

播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

构（以下统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管理工

作。

铁岭

县文

化旅

游和

广播

电视

局

1.检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程序实施检查，如

实记录现场检查情况，将检

查结果书面告知被检查相对

人。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

件，保守被检查单位的商业

秘密。

2.督促整改责任：需要整改

的，应当明确整改内容及整

改期限，并实施跟踪检查。

3.处置责任：对检查中发现

的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按照

《行政处罚法》、《社会艺



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6

文化

类违

法违

规行

为检

查

【规章】《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

理办法》（文化部 52 号令，自 201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五条 文化部负责指导全国文化市

场综合行政执法，建立统一完善的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制度，建设

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体系，加强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专业化、

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完善对文化市

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绩效考核。各

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权限范围

内，指导综合执法机构依法开展执法

业务。各级综合执法机构依照职责分

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工作。

【规范性文件】《文化市场日常检查

规范》（文市发[2012]39 号）

第八条 县级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

机构每年对辖区内各家文化市场经

营单位的日常检查次数不得低于 2

次，每年对辖区内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的平均检查次数不得低于 12 次。

铁岭

县文

化旅

游和

广播

电视

局

1.检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程序实施检查，如

实记录现场检查情况，将检

查结果书面告知被检查相对

人。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

件，保守被检查单位的商业

秘密。

2.督促整改责任：需要整改

的，应当明确整改内容及整

改期限，并实施跟踪检查。

3.处置责任：对检查中发现

的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按照

《行政处罚法》、《社会艺

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7

文物

类违

法违

规行

为检

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 2015 年第 28 号，2015 年 4

月 24 日生效）

第八条 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主

管全国文物保护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文物

保护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

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

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

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

铁岭

县文

化旅

游和

广播

电视

局

1.检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程序实施检查，如

实记录现场检查情况，将检

查结果书面告知被检查相对

人。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

件，保守被检查单位的商业

秘密。

2.督促整改责任：需要整改

的，应当明确整改内容及整

改期限，并实施跟踪检查。

3.处置责任：对检查中发现

的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按照

《行政处罚法》、《社会艺

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8

艺术

品类

违法

违规

行为

检查

【规章】《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

（2016 年 1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部令第 56号发布 自 2016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第三条 文化部负责

制定艺术品经营管理政策，监督管理

全国艺术品经营活动，建立艺术品市

场信用监管体系。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

政部门负责艺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

审批，建立专家委员会，为文化行政

部门开展的内容审查、市场监管相关

工作提供专业意见。县级以上人民政

铁岭

县文

化旅

游和

广播

电视

局

1.检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程序实施检查，如

实记录现场检查情况，将检

查结果书面告知被检查相对

人。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

件，保守被检查单位的商业

秘密。

2.督促整改责任：需要整改

的，应当明确整改内容及整

改期限，并实施跟踪检查。

3.处置责任：对检查中发现

的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按照



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艺术品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工

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

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机构对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的行为实施处罚。

《行政处罚法》、《艺术品

经营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处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9

艺术

考级

类违

法违

规行

为检

查

【规章】《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

法》（文化部第 31 号令，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

化行政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贯

彻执行国家关于艺术考级的政策、法

规，监督检查艺术考级活动。

铁岭

县文

化旅

游和

广播

电视

局

1.检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程序实施检查，如

实记录现场检查情况，将检

查结果书面告知被检查相对

人。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

件，保守被检查单位的商业

秘密。

2.督促整改责任：需要整改

的，应当明确整改内容及整

改期限，并实施跟踪检查。

3.处置责任：对检查中发现

的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按照

《行政处罚法》、《社会艺

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10

对娱

乐场

所实

施监

督检

【行政法规】《娱乐场

所管理条例》（2006 年

1 月 18 日国务院第 122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铁岭

县文

化旅

游和

广播

1、检查责任：按照《娱乐场

所管理条例》对娱乐场所进

行监督检查。

2、督促整改责任：监督检查

过程中发现娱乐场所突出问



查 第三十二条 各级文化

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

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

责时，有权进入娱乐场

所。娱乐场所应当予以

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

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

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

查职责时，需要查阅闭

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

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

志等资料的，娱乐场所

应当及时提供。

电视

局

题的，应当责令其立即改正

或者限期整改，并进行重点

监督、检查。

3、处置责任：根据存在的不

同情况，依据法律等相关规

定对责任人予以批评教育或

相应处置。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11

对营

业性

演出

实施

检查

【行政法规】《营业性

演出管理条例》（2005

年3月23日国务院第84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三条 文化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营业性

演出的监督管理。

演出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

外国的或者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的文艺表演团

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

铁岭

县文

化旅

游和

广播

电视

局

1、检查责任：按照《营业性

演出管理条例》对娱乐场所

进行监督检查。

2、督促整改责任：监督检查

过程中发现营业性演出突出

问题的，应当责令其立即改

正或者限期整改，并进行重

点监督、检查。

3、处置责任：根据存在的不

同情况，依据法律等相关规

定对责任人予以批评教育或

相应处置。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演出和临时搭建舞台、

看台的营业性演出，应

当进行实地检查；对其

他营业性演出，应当进

行实地抽样检查。

12

广电

类违

法违

规行

为检

查

【行政法规】《广播电

视管理条例》（国务院

228 号令，2013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 645 号令修

正）

第五条国务院广播电视

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广

播电视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负责广播电视行政

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

构（以下统称广播电视

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广播电视管理

工作。

铁岭

县文

化旅

游和

广播

电视

局

1.检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程序实施检查，如

实记录现场检查情况，将检

查结果书面告知被检查相对

人。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

件，保守被检查单位的商业

秘密。

2.督促整改责任：需要整改

的，应当明确整改内容及整

改期限，并实施跟踪检查。

3.处置责任：对检查中发现

的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按照

《行政处罚法》、《社会艺

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填表人及联系方式：李哲




